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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君持有2筆本轄應稅地及外轄農地(持分均為1/1)，113年12月贈與移轉本轄應稅土地

各2/1000，以及外轄農地各499/1000予兒子B、C等2人(農地移轉時核准不課徵)，形

成A、B、C等3人共有關係，旋於114年2月辦竣該2筆土地之共有物分割登記。 

分割後A君取得外轄全部農地及本轄應稅地600/1000，兒子B、C等2人則各自取得本

轄應稅地200/1000，並有墊高應稅地原地價情形。由於分割前後價值相當，依規定免

徵土地增值稅，直接至地政事務所辦理登記。 

稅務局查核後認定，屬取巧安排共有物分割前後無價值差異，藉此移轉400/1000應稅

土地，卻僅繳納 4/1000的土地增值稅，並墊高應稅土地之原地價，實質上已享有移轉

土地的經濟效益，對A君補徵土地增值稅27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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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42條略以 

土地分割、合併後，各人所取得之土地價值與其分割前應有部分價值相

等者，免徵土地增值稅。 

 財政部92/01/14 台財稅字第0910456670號令 

共有土地分割，或兩宗以上所有權人不相同之土地合併，各共有人分割、

合併前後應有部分價值相差在公告土地現值1平方公尺單價以下，依規

定得免申報移轉現值之案件，准免依土地稅法第51條第1項規定辦理查

欠，得逕向地政機關辦理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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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1101130 刪除-納保法第7條已有相關規定) 

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 

1.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
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 

2.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
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 

3.納稅者基於獲得租稅利益，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濫用法律形式，以
非常規交易規避租稅構成要件之該當，以達成與交易常規相當之經濟
效果，為租稅規避。稅捐稽徵機關仍根據與實質上經濟利益相當之法
律形式，成立租稅上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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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應稅與免稅土地辦理共有物分割逃漏案件應依實質課稅原則課徵 

原持有應稅土地之土地所有權人，利用應稅土地與免徵或不課徵土地增

值稅之土地，安排形成共有關係，經分割後再移轉應稅土地者，無論再

移轉時之納稅義務人是否為原土地所有權人名義，依實質課稅原則及土

地稅法第28條、第31條規定，該土地於分割後再移轉時，應以其分割前

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

稅；本解釋令發布前類此上開經共有分割且再移轉之案件，應依上述規

定補徵其土地增值稅。(財政部93/08/11台財稅字第09304539730號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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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設共割墊高應稅土地前次移轉現值  再申報移轉時前次移轉現值之認定 

主旨：納稅義務人利用應稅與免稅土地辦理共有物分割，墊高應稅土地前
次移轉現值，嗣再申報移轉該應稅土地時，可否不以地政機關分割改算後
之地價認定其前次移轉現值？並通知參與共有土地分割之農業用地所屬地
政機關及稅捐稽徵機關更改該等土地之前次移轉現值一案。 

說明：三、如依本部93年8月11日台財稅字第09304539730號令規定採實
質課稅原則，以共有土地分割前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為原地價，
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基於課稅公平原則，併同該應稅土地辦
理共有物分割之其他土地之原地價，應予更改或通知該其他土地所屬稽徵
機關更改為分割前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並將更改之結果通知地
政機關。(財政部93/09/15台財稅字第0930454439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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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地政機關核發之共割案件地價改算通知書或受理共割申報案件時，如共
割類型係屬應稅與免稅(不課徵)土地辦理共割，須確認土地所有權人有無取
巧安排形成共有關係，以辦理共割方式墊高應稅土地之原地價，規避應納土
地增值稅。 

 一般共割 

共割標的為同一宗土地辦理土地分割及共割，或相鄰2筆以上土地辦理共割。 

 取巧安排之共割 

• 原土地所有權人移轉少數持分創設共有關係 

• 取得持分土地之登記日期與辦理共割日期相近者 

• 參與共割之共有人為配偶或三親等內親屬關係 

• 由共割前取得極少持分之所有人取得整筆土地或部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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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查個案之共割確屬虛偽，實際為交換土地或為移轉應稅土地，以規避土地增

值稅負擔者，如按實質課稅原則予以核課土地增值稅，可參考下列方式辦理： 

應稅土地課徵時點 

(1)共有人價值相差在公告土地現值 1 平方公尺單價以上申報案件： 

於申報共割時，不以共割原因核稅，改以其實際移轉原因核稅。 

(2)共有人價值相差在公告土地現值 1 平方公尺單價以下免申報案件： 

俟收到地政機關核發之地價改算通知書後，以共割時認定為所有權移轉，依規定補徵。 

(3)核定結果應作成行政處分通知納稅義務人，並函請地政機關更正原地價資料。 

免稅土地 

原地價檔應更正為共割前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地政
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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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核非屬上述已按實質課稅原則予以核課土地增值稅之案件，且確認有墊高
應稅土地原地價情形，依下列方式辦理： 

原地價檔更正及通報作業 

原地價檔應更正為共割前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地政
機關。 

列管土地再移轉時 

1.以共割後再移轉時之土地所有權人為納稅義務人。 

2.原地價之認定 

無論再移轉之納稅義務人是否為原土地所有權人名義，該土地於共割後再
移轉時，應以其共割前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
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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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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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一) 

忘申請土地增值稅自住優惠稅率 「這時點」可補救 

 陳先生5月出售自住房地並申報土地增值稅，稅單繳納期限為6月30日，但直

到7月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後，才發現忘記申請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

早已過了繳納期限，無法再補行申請。因土地持有期間長達35年，土地漲價

總數額超過前次移轉現值2倍以上，因此適用40%的一般稅率，多繳了60萬

元稅額。 

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應於土地現值申報

書註明自用住宅字樣；其未註明者，得於繳納期間屆滿前，向當地稽徵機關

補行申請，逾期不得申請依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土地稅法第

34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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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二) 

老農賣地  稅務局出手救援  土增稅節省 90 萬元 

 張老伯日前出售關埔重劃區土地，因土地使用分區已變更為「商務

專用區」，無法取得「農業使用證明書」，因此無法適用農業用地

不課徵土地增值稅的規定，面臨高達1千餘萬元稅款。 

 稅務員憑藉多年的審查經驗，輔導張老伯向都發處申請確認89.1.28

「土地使用分區」為農業區，再經調閱相關圖資多方比對後確認，

符合申請「調高原地價」規定，省下 90萬元的土地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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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設保留地雙使用分區 稅務局先徵後退助民眾順利過戶 

王小姐日前申報土地增值稅時，其所提供的土地使用分區證明記載為「部分道路用

地，部分住宅區」，其中道路用地部分屬於公共設施保留地，可免徵土地增值稅，

考量王小姐急需辦理過戶，且各分區使用面積難以立即釐清，先行按一般用地稅率

課徵，函請都發處劃分確定道路用地範圍，經地政機關完成土地分割後，再依道路

用地地號、面積及分割後的使用分區證明，退還溢繳的道路用地土地增值稅1萬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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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頒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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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項罰度修正為「百分之二以下」 

納稅義務人藉變更、隱匿地目等則或於適用特別稅率、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
原因、事實消滅時，未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逃稅或減輕稅賦者，除追補應納部分外，處短匿稅額或賦額三倍以下之
罰鍰。 

二、規避繳納實物者，除追補應納部分外，處應繳田賦實物額一倍之罰鍰。 

土地買賣未辦竣權利移轉登記，再行出售者，處再行出售移轉現值百分之二
以下之罰鍰。 

第一項應追補之稅額或賦額、隨賦徵購實物及罰鍰，納稅義務人應於通知繳
納之日起一個月內繳納之；屆期不繳納者，移送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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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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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地建屋應課徵買賣契稅 

 周老伯在市區商圈持有一塊方正建地，閒置未使用，A建設公司覺得地點不錯，
向周老伯承租要建預售屋接待中心使用，並約定由A建設公司負責出資興建房
屋，再以工程費用抵付租賃期間租金，並以周老伯為建造執照起造人，在取得
房屋使用執照不久後，周老伯收到稅務局輔導申報契稅公文，須繳納15萬元契
稅，不解在自己的土地上建屋，也是房屋的起造人，為何還須繳納契稅。 

 土地承租人於承租土地上自費興建房屋，以土地出租人為建造執照原始起造人
取得使用執照，或依約於土地租賃期間屆滿後移轉房屋予土地出租人，其經濟
實質係土地出租人以土地使用權取得房屋，依民法第398條「當事人雙方約定
互相移轉金錢以外之財產權者，準用關於買賣之規定。」，應按買賣契稅稅率
申報納稅。 (財政部107/09/19台財稅字第10700572130號令) 

 周老伯雖非直接以買賣、贈與或交換等原因登記為建造及使用執照起造人，但
以土地使用權取得房屋所有權，仍應依買賣契稅稅率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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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借名登記返還土地建物，須申報土地增值稅但免申報契稅 

土地稅法第28條規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時，

應按其土地漲價總數額徵收土地增值稅。當借名登記終止，出名

人辦理所有權移轉予借名人，已符合課徵土地增值稅要件，故辦

理土地移轉登記前應先申報土地增值稅。 

契稅條例第2條規定，不動產之買賣、承典、交換、贈與、分割或

因占有而取得所有權者，均應申報繳納契稅。終止借名登記返還

不動產，尚非屬契稅條例第2條規定課徵契稅範圍，因此借名登記

返還案件免申報契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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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人共有多筆不動產同時辦理分割及持分交換應課交換契稅 

 財政部70/01/26台財稅第30676號函 

主旨：關於分割契稅之課稅契價，是否包括各共有人原持分價額，抑或按各分割人取得部
分之價額扣除原持分價額之餘額計課乙案，核釋如說明。 

說明：本案依兩種情況分別核釋如次：（一）數人共有1宗不動產，辦理分割，其分割契
價之認定，依照契稅條例第8條「分割契稅，應由分割人估價立契，申報納稅。」之規定，
向以該共有物之全部價額為準，由分割人報繳分割契稅。（二）數人共有兩宗或兩宗以上
不動產，同時辦理分割及持分交換，各單獨分得原共有之不動產所有權（例如甲、乙兩人
共有Ａ不動產，又共有Ｂ不動產，持分均為二分之一，Ａ、Ｂ契價相等，約定由甲取得Ａ
不動產，乙取得Ｂ不動產。）核其程序，固有先行分割，再行交換之行為，惟按其結果，
乃係各共有人間以共有持分互為交換取得各宗不動產產權，應按交換契稅規定核課，免再
重複課徵分割契稅。 

※申報分割案件，如符合同時辦理分割及持分交換規定，應通知申報人或申報代理人
更正契稅案件類型為交換，以達申報書及繳款書稅種之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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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